
113年苗栗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第四組推動小組 

第 2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3年 9月 18日(三)下午 14時 30分 

會議地點：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B401會議室 

會議主席：邱苹榛副處長代                             紀錄：彭倍淇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 前次會議紀錄：  

決議：會議紀錄確認 

貳、 業務報告 

一、性平政策方針重點分工表 

政策方針 具體行動措施 

(一)推動性別

友善醫療照顧 

1.倡議性平等觀念，定期檢討新生兒出生性別比例失衡之因應

策略與成效分析，並宣導禁止性別鑑定與精蟲分離術。 

委員建議：上半年辦理 2場，下半年需辦理 16場，才能符合

全年度目標 18場，現在只剩幾個月，需妥善規劃時程儘快完

成。 

2.依據不同地區及族群女性之健康需求，規劃符合具性別觀

點、自主性及可近性之健康促進策略。 

委員建議: 

1.依各局處所劃分本縣行政區(苗南.苗北…)來了解需求及佈

建資源推動，可扣緊措施內容所要求的區域平衡及可近性。 

2.長照中心提供例行資料以外，可再多細分城鄉差異及其處遇

方向的不同，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課程也可分為照顧者及受

顧者婦女的成效。 

3.原民處也是提供例行資料以外，可再比較前後山差異或是南

庄與獅潭等區域間，是否存在不同族群有不同健康差異的議

題。 

4.教育處要盤點已設及未設哺乳室情形，未來就針對未設部分

列管追蹤，才能看出差異。 

5.社區關懷據點項目皆為例行性工作，看不出與本措施關聯，

像是如果泰安或是大湖等偏鄉區域的送餐或電話問安服務較



多，可能是依據在地獨居長者婦女居多來做修正並把區域性列

出，來符合具體行動措施的項目。 

6. 教育處今年預計補助充實哺乳室的總量為何及上半年達到

總量的多少? 

7. 有些縣市自籌財源辦理男性接種 HPV，可回應不同族群的部

分。 

8. 各局處應該重新檢視並調整資料內容，建議寫法是為今年

預計辦理多少場次、1-6 月已辦理多少場次、每場次男女比例

並分區呈現，未辦理部分就列在 7-12月。 

主席決議: 

1.在填寫辦理情況時，基本上資料是一樣，不管區域、性別、

年齡等部分，應該要套在原本資料裡，才會符合措施內容。 

2.依委員建議調整資料內容，之後依此模式提供。 

3.加強推動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及疾病篩檢，提高高齡女性

健康管理知能。 

委員建議: 

1.衛生局上下年度辦理場次一樣，看不出各年度完成場次及預

計辦理場次。 

2.原民處應把文健站教育訓練課程有關本措施之課程名稱列

出。另向原民會申請之在職訓練是否已通過，如通過，之後就

據以執行，還是這是申請明年度的計畫，目前此資料看不出重

點及預期目標。 

3.社會處 

(1)社區關懷據點 7-12月部分只是重述標題，看不出措施提及

的重點工作項目有哪些?另志工是專執行本措施項目還是也有

其他分工任務，那麼本項志工人數數據就擴大了。 

(2)社區關懷據點志工大多是協助環境清潔及備餐等工作，如

果與本措施無關，即可不用填列。如果志工有協助健康促進課

程，即可填列。 

(3)P.11婦女中心辦理中高齡婦女活動可移至本項。 

主席決議: 

各單位可考慮邀集提報資料科室開會或其他方式來說明老師

建議修改之重點。 



4.結合在地婦女、性別團體分析不同性別、性傾向及多重弱勢

婦女之健康醫療需求，並發展相關健康醫療與照顧政策。 

委員建議: 

1.本項是結合在地團體為主，惟資料以服務單位居多，未能切

合主題。 

2.衛生局 P.9 及 P.15 HPV 對象稱呼不一致(國中部 8 年級.國

二)，人數及施打比率不同。 

3.本項須作分析資料，如無法做到，不相干資料應予刪除。 

4.心健中心之心理健康課程如由心理諮商工作室辦理，即符合

本措施提及的在地團體。 

5.社會處寫法符合本項措施強調結合在地團體。 

其他建議 1.衛生局 P.16第六點，可微調結合在地什麼團體，在哪天辦理

什麼活動，多少人參加。 

2.長照中心 P.20-21  

(1)應先陳述長照需求性別差異為何?產生什麼服務方案?達到

的成果為何?以此脈絡改寫資料。 

(2)應依據各鄉鎮長照評估需求來規劃預防延緩課程。各單位

不須把 18鄉鎮市表格列出，可當附件供參。 

(3)試從長照補助喘息服務來檢視性別及鄉鎮需求差異。 

3.社會處 

(1)P13.P23關懷據點資料一樣，須再彙整篩選與該項措施符合

內容。 

4.P.27育兒指導服務部分，內容需再調整，以呼應家庭支持系

統並提供相關措施。 

5.勞青處 P.29 推估照顧人力需求 432 人，專班結訓 235 人，

缺額部分如何支援及是否有備用方案?看不出照服員核心課

程資料與本項措施關聯性。 

6.教育處 P.35-36 

(1)性教育只在三灣國中等 3校辦理考量為何?另外因有特別加

註愛滋病教育，為防有心人士將此與辦理學校產生汙名連

結，在資料呈現上須留意。 

(2)全縣性教育教師工作坊辦理場次及對象為何? 

(3)辦理師生校教育及愛滋病增能講座，建議刪除愛滋病 



(4)P.36(三)(四)增加成果量化資料，如辦理及連結單位、場

次。另運動 i台灣成果資料增列各班別場次及參與人數並斟

酌 7-12月目標內容是否妥適。 

二、跨局處整合計畫執行辦理情形 

委員建議 

1. 資料內容多為各局處辦理情形，少有符合跨局處部分。 

2. 從生理需求-健康及醫療-與衛生局、長照中心、關懷據點有關；從心理需求-

心理關懷-心健中心、脆家、家庭教育中心、教育處有關；從社會需求-就

業、社區支持、參與社區活動-文健站等，從這三層面切入並整合成跨局處計

畫。 

主席裁示:  

1.請各局處重新檢視性平政策方針重點分工表所填資料是否呼應到各項具體行

動措施及內容完整性(1-6月已辦理場次、參與人次，7-12月預計辦理場次

等)。 

2.資料請於 10/4前回傳社會處彙整。 

參、臨時動議: 

提案 

單位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案由 有關 114-115年性別平等跨局處議題討論 

說明 

1. 隨著性別平等意識的提升，政府及各機構愈發重視營造友

善的工作環境，特別是對於哺乳期女性提供充分的支持，

協助其在工作場所能夠安全、隱私地進行哺乳或集乳。根

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條規定，雇主應於適當的場

所設置哺集乳室，並提供必要設備供哺乳或集乳期女性使

用。 

2. 本縣目前僅有 60間依法設置之哺集乳室、14間自願設置

之哺集乳室，其中，完成認證之哺集乳室僅用 46間，擬

以「設置哺集乳室」作為跨局處議題提案，以推動設置更

多符合規範的哺集乳室，進一步落實性別平等政策。 



辦法 

1. 針對各局處所轄之場域調查統計，確認哺集乳室的設置情

況。 

2. 對未設定的單位，評估空間配置的可行性，並統計使用需

求。 

3. 依本縣親善哺集乳室認證評核標準進行哺集乳室認證。 

4. 透過跨局處合作共同推廣設置數量及提升服務品質。 

決議 
由各局處先行思考可行計畫 1-2個，由衛生局另擇期召開會

議討論。 

 

肆、散會：下午 16時 30分 

 

 

 

 

 

 

 

 

 

 

 

 

 

 

 

 

 

 

 

 

 

 


